
2020 年惠州市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一、院校概况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于 2012 年 3 月设立的全日制公

办普通高等院校。学校前身是始建于 1958 年的国家重点中专学校——惠州卫生学校。60 年以来，

学校为惠州及周边地区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医疗卫生人才，被誉为东江流域“白衣天使”的摇篮。

学校占地 413 亩，建筑面积 12.04 万平方米。学校校园环境优雅，生活设施完善，教学、实训

设备齐全，建有多功能图书馆，教育教学资源丰富。学校设有直属附属医院一所。

学校现有在编教职工 403 人，在职 343 人，退休 130 人。在职教职工中，有专任教师 194 人，

其中高级职称 46 人，占专任教师比例 23.7%；硕士及以上学位专任教师 105 人，占专任教师比例

54.1%；有博士 4 人，双师素质教师 86 人，占专任教师比例 44.3%。有国家、省级教学名师 6 人；

惠州市“首席教师”9 人；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8 人；国内访问学者 15 人；

惠州市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 1 人。

学校设有老年护理、老年保健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口腔医学、针灸推拿、中医学、护理、



助产、药学、中药学、药品生产技术、药品服务与管理、健康管理、医学检验技术（含病理检验技术

方向）、康复治疗技术、口腔医学技术、食品营养与检测、医学美容技术和眼视光技术等 19 个大健

康专业群。其中，药学专业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为“广东省品牌专业”。目前，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数

近 7000 人，其中高职生近 5000 人、中职生近 2000 人。

近年来，学校坚持“四个对接”暨人才培养对接用人需求、专业设置对接行业企业、课程内容对

接岗位标准、教学过程对接工作流程的原则，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打造护理人才培养协同创新平

台、鲲鹏精密义齿研制协同创新中心、科方临床检验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雷诺视光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中心，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大幅提升。近年来，我校学生在国家级、

省级等多个技能竞赛中拿下了多项荣誉奖项，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 99.12%。

学校遵循“厚朴远志”之校训，以“医德为先，技能为本，服务师生成长，服务人民健康”为办

学理念，坚持“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对接惠州市“2+1”产业布局-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战略，满

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办学定位，着力打造南粤医药卫生职

业教育高地，努力建设省内高水平高等职业学院。

二、招生对象



（一）报考“圆梦计划”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含香港、澳门居民）；

2.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5 年 7 月 1 日至 2002 年 7 月 1 日期间出生）

3.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4. 在各类企业或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基层务工服务人员；

5. 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广东省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广东

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连续 1 年以上在广东省同一家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6.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7. 身体及心理健康；

8. 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9. 同等条件下，纳入省精准脱贫对象的人员、退伍军人优先纳入“圆梦计划”资助名单。

（二）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 在读的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学生；

2. 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3. 最高学历为本科或以上的人员；最高学历为专科的人员，不得报考高升专；

4. 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

5. 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6. 法律规定不得考试录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三、招生专业

层次 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
年限

需修
学分

教学
形式

高起
专

护理、助产、药学、中药学、口腔
医学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康复治

疗技术
语文、数学、英语 3 年 业余

四、报名时间

2020 年 7 月 20 日-2020 年 8 月 30 日（截止时间以各校时间为准）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登陆圆梦计划官网 www.yuanmengjihua.com 注册与报名，报名时间预计 7 月初到 8 月底，具



体时间以官网实际开通为准。

（二）网上审核

报名成功两个工作日后登陆报名网站查看学校的网络审核意见，按要求准备相关资料进行现场确

认。

（三）现场确认

按照审核意见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提交相关资料。

（四）组织考试

统一组织考生参加 2020 年 10 月份全国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具体时间以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五）审核公示

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的审核结果公布资助名单

（六）正式录取

考生在录取后必须按照学校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学费，逾期不缴纳学费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入

学资格，注销其学籍。

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学历验证结果者、在入学考试中弄虚作假或舞弊者，不论



何时发现均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一切后果自负。

（七）学员注册

入学考试后根据团委提供的资助名单通知学生注册缴费。（注：以下每项内容均需包括时间及具

体操作，填写内容以院校实际操作为准。）

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1、提供身份证及毕业证原件，复印件各 1 份；

2、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原件（加盖公章），证明模版可向高校招生办老师索要；对于

开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可由工作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就业及就业年

限证明；

3、一寸蓝底免冠彩色照片 2 张（同版电子清晰照片一张）。

七、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

市财政和社会募集资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学费 1000 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

业的，不予退还个人缴纳学费。

（二）考务费：111 元

（三）教材费：400 元/年

八、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仲恺大道惠环段 478 号智汇星创园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方式：0752-281109918823602070

监督单位：共青团惠州市委员会（惠州市“圆梦计划”联席会议办公室）

投诉电话：0752-281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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